本部高普考試司徵求試務助理30名（歡迎暑期工讀）
115/04/20
一、本職缺正取30名
二、資格條件：
(一)高中職(含以上)畢業。
(二)本人及其三親等內之血親、姻親報考115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、或於以國家考試為號召之相關補習班任職或有利害關係者，請勿應徵。
(三)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。
(四)歡迎暑期工讀、二度就業人士。
三、能力要件：
(一)具備溝通協調及應變能力、無不良紀錄、嗜好且具服務熱忱。
(二)具基本電腦常識、簡易文書(WORD、EXCEL)處理能力。
四、工作項目：
(一)辦理115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試務工作。
(二)工作期間：預計自115年7月初起陸續僱用，工作期程至同年8月中（後續將視工作表現予以續僱，至長可至8月底）。
(三)工作時間：每週至少工作5日(假日需排班)，每日工時至少8小時，必要時，需配合加班，加班費另計。
五、待遇：按時計酬，時薪新臺幣196元，並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六、應徵須知（請自行下載查閱）
七、工作地點：本部（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）
八、報名方式：
(一)面試時間：於115年6月9日至同年月11日擇日辦理。
(二)聯絡電話：（02）22369188轉3953呂小姐
(三)報名方式：符合資格且有意任職者，請檢具下列資料，並以E-MAIL寄至  3959@mail.moex.gov.tw
※整封信件請勿超過6MB※
1.A4紙張直式橫書之履歷表（請自行下載）
2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3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115年5月31日前E-MAIL寄至3959@mail.moex.gov.tw（逾期不予受理）
請於E-MAIL主旨註明【考選部高普司_應徵試務助理_姓名】
(四)甄選方式：經履歷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通知面試，證件不齊或不合格者恕不通知，應徵資料恕不退還，本職缺將視需求增列候用人員若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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